
國立中興大學104年度生活助學金管理委員會審查會議紀錄 
 

日期時間：中華民國104年11月16日(星期一)上午9點30分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3樓第3會議室 

主席：張主任委員天傑 

 

一、 主席報告：從教育學習獎助學金調整為生活助學金後，每名學生每月生活助學金金額固定為6千元。

接下來請業務單位作業務報告。 

二、業務報告：104年度總預算金額為23,675,751元(含104年9月16日廢止的教育學習金)，目前執行情況

（104年1月至10月）為3,717人次，支出20,352,670元，餘3,323,081元，使用情況詳見附件1。 

三、提案討論 

提案一：「105年度各單位生活助學金經費分配」乙案，請審查。 

    說  明： 

一、 因應共同教室調整、組織整併與學生每月固定領取6千元助學金規定，草擬調整後的105

年經費分配表如附件2，各單位經費需求彙整表如附件3。 

二、 民國104年5月8日第72次校務會議決議如下，詳見附件4。 

(一)創新產業推廣學院進修教育組及行政庶務組業務移轉至教務處、學生事務處及總務處。 

(二) 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與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分別歸屬文學院與管理學

院。 

(三) 在105年7月31日前依相關程序辦理後續單位及人力調整作業。 

三、 依學院初始分配原則[系（所）90,000元、系（二班）所135,000元、系（三班）所180,000

元、獨立所72,000元、獨立系72,000元、加計院分配135,000元、同系所組一至四（五）年

級為一班]，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與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分別歸屬文學院與

管理學院，擬分別新增72,000元給文學院與管理學院。 

四、 總務處生活助學金經費調整 

(一) 創新產業推廣學院行政庶務組部分業務移入總務處新增生活助學金經費與總務處經

營管理組業務移入產學營運總中心減少生活助學金經費相抵銷。 

(二) 綜合大樓業務移轉至總務處，故擬綜合大樓經費336,600元併入總務處。 

(三) 總務處經營管理組業務移入產學營運總中心事項，詳見第71次校務會議決議如附件5。 

五、 原創新產業推廣學院生活助學金經費489,600元扣除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與創新產

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144,000元之餘額345,600元均分給教務處172,800元與學生事務處

172,800元。若企劃行銷及推廣教育業務非移轉至產學營運總中心，將逕行分別自教務處



與學生事務處提撥86,400元生活助學金經費予接收企劃行銷及推廣教育業務之單位；若第

73次校務會議仍無何單位接收企劃行銷及推廣教育業務相關決議或緩議，將逕行暫時分

別自教務處與學生事務處提撥86,400元生活助學金經費予創新產業推廣學院供企劃行銷

及推廣教育業務使用。在組織調整尚未完成前，由文學院、管理學院、學務處與教務處，

依各自調整進度自行分配生活助學金經費予創新產業推廣學院的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

學程、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行政庶務組與進修教育組。 

六、 若明年學校總經費分配有異動，將逕行依比例調整各單位生活助學金經費；若教育部有

修訂生活助學金每月每人金額的下限，將逕行依新修訂的下限金額調整各單位生活助學

金經費。 

    決  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各單位在原分配經費外若有臨時需求，可依行政程序簽核，由生活助學金「全校性臨時

支援」項目支應。 

三、 未來綜合大樓管理單位如有變更，本助學金經費移轉方式可再議。 

四、 請研發處與生輔組再行了解103年產學營運中心移轉至研發處的相關業務與人力情況。 

提案二：未來是否繼續於每年開會前調查各單位經費調整意願，請審查。 

    說  明：國立中興大學100年度教育學習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審查會議決議，教育學習獎助學金管

理委員會審查會議開會前，需調查各一級單位是否有新增單位需相關經費的需求。「國立

中興大學教育學習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與「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教育學習獎助學

金實施辦法」已於第394次行政會議廢止，擬該項決議隨之廢止。 

決  議：照案通過。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    會 

 

 

 

 

 

 

 

 

 





 



 


